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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改革开放以来 ,我国矿山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

发展。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框架 ,矿山开发不再只

限于国营行为 ,个体户也可以依法勘探和采矿。新

《矿产资源法》为此确立了法律依据。无疑 ,这对我

国矿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。在

这个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中 ,全国各地迅速崛起了

许多矿山开发业主 ,也产生了许多个体承包经营和

公私合营的矿山企业 ,相应的国营和集体经营的矿

山企业随着改革带来的活力也得到很好的发展。目

前 ,我国的矿山事业空前繁荣。然而 ,个体、集体和

国营矿山同时存在与并行发展也给矿业管理带来了

一系列新问题。新时期矿业管理新问题中的一个突

出问题是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在计

划经济时期 ,开办矿山事业仅限于国家行为 ,从矿产

勘探、矿产开采设计到矿产开采 ,一切都由国家统一

安排 ,不存在乱采乱挖、破坏性开采、浪费资源、不交

或少交纳矿产资源费问题 ,但在个体矿业经济发展

繁盛的近年来 ,这些现象经常发生。个体开办矿山

的企业业主不情愿足额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,个体

承包的集体或国营矿山企业经营业主也不情愿足额

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,对此 ,许多矿业执法人员时常

碍于人情面子 ,甚至碍于贪心、贪念与贪行 ,欺上瞒

下 ,适当收点 ,应付过去就算了。要解决矿产资源管

理工作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,首先必须按照《矿产资源

法》要求对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工作程序进行科学

界定 ,矿业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科学的法定程序

去工作。

《矿产资源法》对矿产开发的布局合理性、探采

权的获取、经营资质、安全生产保障、资源费征收标

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;然而 ,多年实践证明 ,真正做

到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并不那么容易 ,矿山企业的管

理者往往做不到 ,矿业执法者时常也感到很难做到。

就拿矿产资源费的足额征收来说 ,《矿产资源法》有

严格的征收标准 ,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企业隐瞒

不报或少报 ,使得其很难足额征收。

矿产资源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要求很强的工作 ,

要将其圆满完成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,只要尊重科

学 ,按照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专业要求 ,建立其科学

的法律程序 ,并按科学的法律程序去工作 ,就不难将

这项工作做好。比如矿产资源费的征收工作 ,按照

《矿产资源法》规定 ,某矿山企业应按其工业产值的

4 %交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,但由于收费者不掌握工业

产值实情 ,到收费时 ,企业仅交纳了 0. 4 %的矿产资

源费。因此 ,若不及时掌握矿山企业的生产状况或

产值状况 ,仅在某时偶尔去企业收费 ,那肯定是很难

符合《矿产资源法》规定的收费标准 ,这样就不能很

好的完成国家的收费任务 ,使国家蒙受经济损失。

如果能及时掌握企业的生产进度、矿产品品位等生

产指标 ,那就能确切掌握《矿产资源法》要求的收费

数额 ,就能足额征收矿产资源费 ,圆满完成矿产资源

费征收工作任务。由此看来 ,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有

着必须遵守的科学程序 ,这个程序就是应该界定的

法律程序。不愿按科学与法律程序来办事 ,将有程

序要求的工作简单化 ,将资源管理工作简化为 1 次

或 2次矿产资源费的征收 ,那是违法的。

科学要求的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法律程序也是衡

量资源管理工作者工作质量的标准。只有界定了法

定程序 ,才能明确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任务、内容与

步骤 ,才能使行政执法工作与监督有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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